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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人金谷信托收到民事裁定书暨控股股东所持 

公司部分股份被裁定拍卖、变卖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撒旅业”）控股股东凯

撒世嘉旅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世嘉”）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

裁定拍卖、变卖，存在可能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2、鉴于本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变卖事宜尚未正式进行，后续

可能涉及竞拍、交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变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上述股份被裁定拍卖、变卖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 日收到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

谷信托”）的《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因公司触及债务提前到期的相关条款，金

谷信托宣布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本息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提前到期，要求公司归还

贷款合同项下未偿还债务，即债务本金 35,000 万元及贷款利息、违约金等。凯撒

世嘉以其持有的 5,800.00 万股凯撒旅业股票为本次贷款提供场外质押担保，后续

因协商一致由土地担保物变更为凯撒世嘉持有的凯撒旅业股票及公司股价波动

低于平仓线增加股票质押担保物等原因，自 2020 年 11 月贷款协议签订截至目



前，凯撒世嘉累计以其持有的 9,300.00 万股凯撒旅业股票为上述债务提供质押担

保。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债务提前到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68）。 

近期，公司收到债权人金谷信托转达的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出具的

《民事裁定书》[(2023)琼 0271 民特 102 号之一]，关于金谷信托与凯撒世嘉申请

实现担保物权一案已审查终结，裁定准许拍卖、变卖被申请人凯撒世嘉持有的已

质押给金谷信托的凯撒旅业 93,000,000 股股票。经向债权人金谷信托核实，公司

控股股东凯撒世嘉所持公司部分股份于 8 月 15 日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系因债

权人金谷信托在申请实现担保物权过程中采取的保全措施，具体请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

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 

现将凯撒世嘉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被裁定司法拍卖、变卖暨被动减持事宜预

披露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被裁定司法拍卖、变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变

卖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申请执行人 原因 

凯撒

世嘉 
是 93,000,000 54.55% 11.58% 

中国金谷国际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 

质押

担保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变卖的情况 

除上述被裁定拍卖、变卖事项外，凯撒世嘉无其他股份被拍卖、变卖的情况。 

三、其他说明 

1、根据公司披露的《关于自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以及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

于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

表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3]1700040），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控股

股东凯撒世嘉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存在 78,104.42 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构成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公司已将前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财务资助现金余额 1,624.13 万



元直接用于抵偿其资金占用余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

营性占用尚未归还金额为 76,480.29 万元。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凯撒世嘉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票 170,488,8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23%；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75,295,60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83%；凯撒世嘉本次被裁定拍卖、变卖

的股份总数为 93,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58%，若本次拍卖、变卖成功

完成过户，凯撒世嘉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将变为 77,488,888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9.65%。本次凯撒世嘉所持部分股份被裁定拍卖、变卖事项，存在可能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随凯撒世嘉及其

一致行动人减持情况，各方股权比例或将会进一步发生变化，公司后续将按法律

法规要求及时披露凯撒世嘉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进展情况。 

3、鉴于本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变卖事宜尚未正式进行，后续

可能涉及竞拍、交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变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上述股份被裁定拍卖、变卖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前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报备文件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琼 0271 民特 102 号之一]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3 日 


